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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足見原無使受刑之宣告者，處

於更不利之地位之意。如所犯數罪，其最重本刑均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刑之罪，而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亦均未逾六個月，因身體、教育、職

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本均得易

科罰金，而有以罰金代替自由刑之機會。惟由於併合處罰之結果，如就

各該宣告刑所定之執行刑逾六個月者，不得易科罰金，致受該項刑之宣

告者，原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得而復失，非受自由刑之執行不可，乃

屬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所為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未盡相符。上開刑法規定，應連同相關問題，如數宣告刑中之一部已執

行完畢，如何抵算等，一併檢討修正之。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

刑逾六個月之情形，刑法第四十一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為限之規定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

力。

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83.11.11.）

【解釋文】

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三十五

條之規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關於海關、法

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押之貨物時，由拍定人申報繳納營業

稅之規定，暨財政部發布之「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

徵營業稅作業要點」第二項有關不動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

受人繳納營業稅之規定，違反上開法律，變更申報繳納之主體，有違憲

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

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租稅減免等項目而負繳納

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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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或享受減免繳納之優惠，舉凡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項目，自不得以

命令作不同之規定，否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一

七號及第二一○號著有解釋。

有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憲法第二十三條定有明文。但法律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立法機關自得

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如法律之授權涉及限制人民自由

權利者，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符合具體明確之條件時，亦為憲法

之所許。本院釋字第三四五號解釋認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

關稅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三項授權訂立之限制欠稅人及欠稅營利事業

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與憲法尚無牴觸，釋字第三四六號解釋認國民教育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關於徵收

教育捐之授權規定係屬合憲，均係本此意旨。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

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

定之限度內，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

則定之，惟其內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

限制，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外，為執行法律依職權發布之命令，尤應

遵守上述原則。本院釋字第二六八號、第二七四號、第三一三號及第三

六○號解釋分別闡釋甚明。

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第

二款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

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

而七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則規定：

「海關拍賣沒入之貨物，視為由拍定人進口，依本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

辦理。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押之貨物如屬營業人所有

者，應於拍定時，由拍定人持同拍賣貨物清單，向拍賣機關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繳納營業稅或取具免稅證明。法院及其他機關點交拍定

貨物或換發移轉證明時，應驗憑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顯係將法律明

定之申報繳納主體營業人變更為拍定人（即買受人）；財政部於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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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一日以臺財稅字第七五二二二八四號函發布之「法院、海關及其

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第二項之（一）有關不動

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人繳納營業稅之手續規定，亦與營

業稅法之規定不符，雖因營業稅係採加值稅之型態，營業稅額於售價之

外另加而由買受人負擔，上開細則及要點之規定，並未增加額外稅負，

但究屬課予買受人申報繳納之義務，均已牴觸營業稅法，有違憲法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

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至主管機關如認為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

不動產與普通營業人銷售之情形不同，為作業上之方便計，其申報繳納

營業稅之義務人有另行規定之必要，亦應逕以法律定之，併此指明。

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83.12.9.）

【解釋文】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行政法院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

關之效力」，乃本於憲法保障人民得依法定程序，對其爭議之權利義務

關係，請求法院予以終局解決之規定。故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

處分之判決，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

為處分時，該機關即應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權調查事證。倘依重為調查

結果認定之事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雖得維持已撤銷之前

處分見解；若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係指摘其適

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院判決之拘束。行政法

院六十年判字第三十五號判例謂：「本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裁

判，如於理由內指明由被告官署另為復查者，該官署自得本於職權調查

事證，重為復查之決定，其重為復查之結果，縱與已撤銷之前決定持相

同之見解，於法亦非有違」，其中與上述意旨不符之處，有違憲法第十

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係指人民有依法定程序，就

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




